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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以专人送出或传真方

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下午在公司 1 号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际
出席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张帆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通过《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文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独立董事黄健柏先生、焦健先生、王咏梅女士分别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独立董事 2022 年

度述职报告》，并将在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全文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3-019） 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20）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5.审议通过《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 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7.审议通过《2022 年度环境报告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22 年度环境报告书》 全文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8.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9,110,786.45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97,687,849.11

元， 减去 2022 年度应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8,983,895.18 元， 减去 2022 年对股东派发红利
45,920,576.00 元，期末可供分配净利润为 3,611,894,164.38 元。

出于对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状况、所处行业特点及盈利水平等因素的考虑，为使公司各项
业务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的长期利益，经研究决定，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 2022 年度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 用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所需
的营运资金。公司未来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未
来发展与利润分配的各种因素，积极回报投资者，严格执行相关的利润分配制度，与投资者分
享公司发展的成果，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资金需求。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关于董事、监事 2022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董事、监事 2022 年度薪酬及独立董事津贴具体

情况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四节 公司
治理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0.审议通过《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2 年度薪酬具体情况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四节 公司治理
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2.审议通过《2023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计划 2023 年度实现黄金 47.70 吨 ,白银 791.83 吨，电解铜 19.12 万吨，硫酸 114.20 万吨，授

权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市场情况变化，适时调整上述计划。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3.审议通过《2023 年度重点项目投资计划》
2023 年，公司在保证现有生产系统平稳运行的前提下，继续推进重点建设项目、技术项目

改造、技术研发项目等各项工作，计划 2023 年度投资额约为 15.02 亿元。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14.审议通过《2023 年度资金预算》
2023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合计 5,592,946.97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合计 5,494,994.65 万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97,952.33 万元；2023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0 万元（不考虑万国矿业
分红），2023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275,042.59 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275,042.59 万
元；2023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044,605.18 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767,625.30 万元，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为 276,979.87 万元，主要是计划发行可转债影响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316,000.00 万
元；2023 年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00.00 万元； 期初结余资金合计
270,123.05 万元，预计 2023 年期末资金余额为 369,012.65 万元，其中可动用资金 239,012.65 万
元、可转债募集资金剩余 130,000.00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98,889.61 万元。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5. 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关联董事张帆先生、曲胜利先生、张齐斌先生、陈祖志先生、周敏辉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2）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6. 审议通过《关于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关联董事曲胜利先生、左宏伟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3）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修订后的《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1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19.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23 年度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4）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审议通过《关于制定＜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管理办法》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1.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开展外汇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22.审议通过《关于 2023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23 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23 年度向各家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额度总计为 358.60 亿元，在本

年度内循环使用，具体融资金额将视生产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来确定。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负责办理公司一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借款、融资、信用证等有关的
事项，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本公司承担，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
年。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4.审议通过《关于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董事张帆先生、曲胜利先生、张齐斌先生、陈祖志先生、周敏辉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对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全文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5.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6.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7.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定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3-028）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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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以专人送出或传真方

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
下午在公司 1 号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忠良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2.审议通过《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 2022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公告编号：2023-019） 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022 年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23-020）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建立了完善的

内部控制体系，且能得到有效执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起到了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
作用。内部控制与目前公司经营规模、业务范围、竞争状况和风险水平等相适应，并随着情况的
变化及时加以调整。 公司的内控体系不存在重大缺陷，能有效保证公司各项业务活动的有序运
行。《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5.审议通过《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的议案》

公司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9,110,786.45 元，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3,197,687,849.11
元， 减去 2022 年度应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38,983,895.18 元， 减去 2022 年对股东派发红利
45,920,576.00 元，期末可供分配净利润为 3,611,894,164.38 元。

出于对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状况、所处行业特点及盈利水平等因素的考虑，为使公司各项
业务健康有序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的长期利益，经研究决定，拟定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为：公司不派发现金红利，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公司 2022 年度未分配利润累积滚存至下一年度， 用以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项目建设所需
的营运资金。公司未来将继续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综合考虑公司未
来发展与利润分配的各种因素，积极回报投资者，严格执行相关的利润分配制度，与投资者分
享公司发展的成果，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资金需求。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 董事会提出的 202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 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1）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7.审议通过《2023 年度资金预算》
2023 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合计 5,592,946.97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合计 5,494,994.65 万

元，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97,952.33 万元；2023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0 万元（不考虑万国矿业
分红），2023 年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275,042.59 万元，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275,042.59 万
元；2023 年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044,605.18 万元，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767,625.30 万元，筹资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为 276,979.87 万元，主要是计划发行可转债影响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316,000.00 万
元；2023 年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1,000.00 万元； 期初结余资金合计
270,123.05 万元，预计 2023 年期末资金余额为 369,012.65 万元，其中可动用资金 239,012.65 万
元、可转债募集资金剩余 130,000.00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为 98,889.61 万元。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监事姜伟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系

生产经营所必须，该等交易的产生是基于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市场的稳
定与拓展，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发生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与江西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2）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9.审议通过《关于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监事吴忠良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发生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行为，系

生产经营所必须，该等交易的产生是基于公司维持正常生产经营之需要，有助于公司市场的稳
定与拓展，定价公允，遵循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未发生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与烟台恒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3）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0.审议通过《关于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关联监事姜伟民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 该风险评估报告对公司在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办理存贷款业务的风

险进行了客观、充分的评估。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关于对江西铜业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 全文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中长期利益，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董事会决策程序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6）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1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颁布的相关文件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7）详见 2023 年 3 月 25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恒邦冶炼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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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 14 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晓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65 人，代表股份数量 490,882,01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55.0062%，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7 人，代表股份
数量 206,091,6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0938%。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48 人，代表股份数量 284,790,33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9124%。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61 人，代表股份数量 107,022,12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2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卢建凯先

生、唐长江先生、郑海英女士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表决结果：同意 490,582,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391%；反对 19,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0040%；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723,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205%；反对 19,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185%；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610%。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582,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391%；反对 19,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0040%；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723,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205%；反对 19,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185%；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610%。

3、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579,7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384%；反对 22,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0047%；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719,8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175%；反对 22,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215%；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610%。

4、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611,4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449%；反对 22,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004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504%。

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751,51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471%；反对 22,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215%；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90,582,9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391%； 反对 19,77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0.0040%；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56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723,01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7205%；反对 19,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185%；弃权 279,3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610%。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85,051,84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8.8123%；反对 5,797,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 1.1810%；弃权 3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1,191,9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4.5524%；反对 5,797,36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5.4170%；弃权 32,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0306%。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关联股东 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Sherry� Lee、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06,641,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6440%；反对 133,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124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2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641,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6440%；反对 133,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124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500,9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224%；反对 133,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0272%；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641,0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6440%；反对 133,4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124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705,26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4.8711%；反对 24,929,1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 5.0784%；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81,845,3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76.4752%；反对 24,929,1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23.2934%；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52,873,19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2.2570%；反对 37,761,1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 7.6925%；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69,013,30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64.4851%；反对 37,761,1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35.2835%；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含）通
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 年度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担保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0,024,2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3.7138%；反对 30,610,1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
票）的比例 6.235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6,164,38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71.1670%；反对 30,610,1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28.601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含）通
过。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股东 Paul� Xiaoming� Lee、李晓华、Sherry� Lee、玉溪合益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78,882,6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比例为 73.7069%；反对 27,891,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26.061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231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78,882,6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73.7069%；反对 27,891,8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26.061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90,504,1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为 99.9230%；反对 130,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
的比例 0.0265%；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0.050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106,644,28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6470%；反对 130,2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1217%；弃权 247,627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0.2314%。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01� 选举 Paul� Xiaoming� Lee 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04,373,2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2.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79,200,75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74.0041%。
14.02� 选举李晓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91,299,9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59.3422%。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66,127,48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61.7886%。
14.03� 选举 Yan� Ma 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3,010,44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764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7,837,94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2.0746%。

14.04� 选举 Alex� Cheng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1,982,83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555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6,810,33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1.1144%。
14.05� 选举马伟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1,982,83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555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6,810,3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1.1144%。
14.06� 选举冯洁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2,998,2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762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7,825,79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2.0632%。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5.01� 选举寿春燕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3,350,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8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8,177,6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2.3919%。
15.02� 选举潘思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数 312,612,2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63.6838%。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7,439,70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1.7025%。
15.03� 选举张菁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3,350,1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834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8,177,60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2.3919%。
寿春燕女士、潘思明先生、张菁女士当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6.01� 选举张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313,356,50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3.8354%。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88,184,00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82.3979%。
16.02� 选举李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 297,161,8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60.536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 71,989,3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67.2658%。
张涛先生、李兵先生当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陈小形、周烨培律师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

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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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五）14:4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艳忠先生主持。
6、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3 月 24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3 月 24 日上午 9:15 至 2023 年 3 月 24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43 人， 代表股份 334,487,562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59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29,079,10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5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4 人，代表股份 305,408,45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1.5447％。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列入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的全部议

案，并对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进行了单独计票，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一：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291,1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23％；反对 1,196,4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5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149,18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835％；反对 1,196,4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16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议案二：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3,224,36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223％；反对 1,263,20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77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97,082,38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7155％；反对 1,263,200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8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通过。
五、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廖青云、 梁爽律师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监事和高管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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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通知

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以当面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公司全体监事，会议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在顺鑫
国际商务中心 12 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 3 人，实际出席监事 3 人，由监事会主席贠振
德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全文登载于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22 年年度报

告摘要》登载于 2023 年 3 月 25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司 2022 年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文件》。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673,230,630.29 元，2022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为 249,348,235.14 元；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4,934,823.51 元，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 2,857,154,674.04 元。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发展状况，该方案符合《公司章
程》中现金分红政策，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2022 年度未进行现
金分红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经营现状的考虑，从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有利于维护股东
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监事会认为，公司能够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确立内部控制的目标，

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较为合理、完善的内部控制规范
体系，并在经营活动中得到了有效执行，总体上符合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 公司内部控制自我
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 监事会对《公司 2022 年
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无异议。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数 3 票，其中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以上一、二、三、四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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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召开了第
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关于续聘
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以下简称“兴华”）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本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组织形式：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裕民路 18 号 2206 房间
首席合伙人：张恩军
上年度末合伙人数量：88 人
上年度末注册会计师人数：415 人
上年度末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人数：157 人
最近一年收入总额（经审计）：83,828.46 万元
最近一年审计业务收入（经审计）：60,522.54 万元
最近一年证券业务收入（经审计）：5,364.58 万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22 家
上年度上市公司审计收费：1,776 万元

主要涉及的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交能运
输、仓储和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传播与文化产业等。

上年度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14 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北京兴华已足额购买职业保险，每次事故责任限额 1 亿元，累计赔偿限额 2 亿元，能够覆

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因涉及欣泰电气民事诉讼，一审判决北京兴华赔偿 808 万
元，北京兴华投保的职业保险足以覆盖赔偿金额。

3.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北京兴华受（收）到行政处罚 3 次、行政监管措施 3 次，未受（收）到刑事处罚和

行业自律处分。9 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0 次、行政处罚 3 次、监督管理措
施 2 次和自律监管措施 0 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 吴亦忻先生，1996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

1996 年开始在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2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了北京
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 裴士宇先生，2022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
计，2022 年开始在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执业，2022 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上
市公司审计报告 2 份。 至今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等
证券服务，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陈荭女士，中国注册会计师，1995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1997 年开
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1995 年开始在本所执业，近三年复核上市公司超过 10 家。 长期从事证券
审计业务，参与及担任过多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工作。 具备相应专业胜任能力。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未受到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
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等情况。

3.独立性
兴华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等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

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4.审计收费
审计费用系按照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服务所需的专业技能、工作性质、承担的工作量，并根

据公司审计所需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事务所的收费标准确定。 2022 年度审计费
用为 80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6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董事会同意续聘北
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审计费用 110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80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 30 万元，较上一期
审计费用，增加 30 万元。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兴华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诚信状况、独立性进行

了审查，认为兴华 2022 年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表现了良好的职业操守和执业水平，且具备执
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具备从事财务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资质和能力，诚信情况良好，
不会影响在公司事务上的独立性，满足公司审计工作要求，具备投资者保护能力。 同意继续聘
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并提请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情况
经审查，我们认为兴华具备证券相关业务执业资格，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以及注册会计

师执业规范的要求，在为公司提供 2022 年度审计服务的过程中，坚持以公允、客观的态度开展
审计工作，独立、客观地发表审计意见，全面完成了审计相关工作。 本次续聘兴华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保障公司审计工作的质量，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兴华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连
续性和稳定性，我们同意将该两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从事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以及内部控制的审

计工作中，保持了应有的独立性和谨慎性，制定了详细的审计计划，履行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取
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审计时间充分、人员配置合理，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保持了良好的交
流、沟通，提交了独立、客观的《审计报告》以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本次续聘北京兴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有利于增强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与
客观性，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审议、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
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

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关于续聘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
案。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生效。
三、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意见；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五）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25 日


